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宿迁市财政局文件
宿财购〔2024〕4 号

关于推进我市政府采购信息化有关事项的通知

市直各预算单位，宿豫区、宿城区财政局，市各开发区、新区、

园区财政局，各政府采购评审专家、代理机构：

根据省财政厅《关于停用与第三方政府采购交易系统对接接

口的通知》（苏财信函〔2024〕1 号）、《关于推进全省政府采

购信息化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苏财购〔2024〕26号）等文件

要求，经研究，现将我市推进政府采购信息化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全面上线“苏采云”系统

自 2月 4日起，所有政府采购项目均纳入“苏采云”系统进行

交易和管理，省财政厅将停用原“苏采云”系统与地方政府采购系

统接口，我市“公共资源交易平台”将停用发布政府采购项目功能。

二、实施全流程电子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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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达到进场标准的政府采购项目，采购人应按照《关于

2024年政府采购执行工作的通知》（宿财购〔2024〕1号）要求，

使用“苏采云”系统实施全流程电子化，进入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

交易。对于未达到进场标准的政府采购项目，原则上也要实施全

流程电子化，尚未具备电子化开评标条件的，各采购人、代理机

构要对照电子化评标室标准，要加紧加快对现有开评标环境改造

建设，早日实现政府采购项目电子化全覆盖。鼓励采购人将自有

电子化开评标场所情况作为选择代理机构的必要条件。

三、统一使用政府采购货物类网上商城服务平台

省财政厅通过公开招标确定政采云有限公司为全省统一的

货物类网上商城服务平台运营服务商。该平台汇聚网上商城定点

电商商品，支持直购、竞价、询价、反拍等交易方式，提供商品

比价、电子发票（合同）、价格监测等功能。原则上自 2024年 2

月 4日起，原网上商城登录方式将停用。货物类网上商城运维合

同由各地财政部门自行和政采云公司签订。

四、及时办理 CA数字证书和电子签章

为保障系统切换过程中政府采购活动平稳推进，各采购人、

评审专家、代理机构要及时办理“苏采云”系统 CA 数字证书和

电子签章（以下简称“CA 锁”）。另外，自 2 月 4 日起，对于

实行全流程电子化交易的政府采购项目，采购人应当同时在 CA

锁中补录“法定代表人签章”，用于在线签订政府采购合同。

五、其他事项

“苏采云”系统相关操作手册、采购文件模板、CA 数字证




